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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装上模拟考试系统，就敢招收驾考学员

高高新新区区1177辆辆““黑黑教教练练车车””被被拿拿下下

本报济宁12月26日讯(记
者 岳茵茵 通讯员 赵彤

徐立宪) 血站办公室里的
7000元现金不翼而飞，民警查
阅监控发现盗窃竟是一周前
来此无偿献血的男子高某。就
在济宁警方上网追逃之际，高
某因在淄博新华书店盗窃被
现场抓获。8日，红星西路派出
所将高某押解回济宁。

10月29日上午9点多，济
宁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报警
称，前一天下午放在办公桌抽
屉里的7000元现金被盗了。红
星西路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

办案民警立即调取周边
监控发现，案发当日凌晨2点
多，一名男子翻墙入院后爬上
二楼窗户进入办公楼。他先是
在一楼大厅四处寻找目标，没
有得逞后又来到二楼，在案发
办公室门口停留。该办公室门
把手上有个红绳，红绳另一端

就是钥匙，随即男子打开门进
入办公室。“案发办公室是格
子间式的办公桌，大部分抽屉
没有上锁，小偷挨个翻找没有
找到值钱的东西，就来到被盗
的办公桌，从桌上拿起钥匙逐
一试开，打开了抽屉拿走了现
金然后离开。”办案民警说。

工作人员观看监控发现窃
贼有点眼熟，好像来义务献过
血，于是将截图与近期献血人
员的资料逐一对比，锁定了嫌
疑人南张街道张庙村的高某。

警方调查了解到，高某25
岁，离异后很少在老家居住，
长期在外打工，案发后他突然
去了上海。警方立即将其上网
追逃。12月7日，淄博警方与红
星西路派出所联系，称高某在
淄博新华书店盗窃被现场抓
获。

目前，高某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23日高某被依法批捕。

77000000元元现现金金不不翼翼而而飞飞
小小偷偷一一周周前前还还来来献献过过血血

文/图 本报记者 苏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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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改成教练车
练车每小时80元

22日上午11点左右，高新
区交警大队特勤中队民警在
济宁东外环开源路巡逻时，发
现一辆银灰色轿车走走停停。
民警上前将这辆车拦停发现，
车内驾驶座上坐着一名中年
女子，副驾驶座上坐着一名中
年男子，两人正注视着驾驶座
前安装的仪器，男子还不断向
女子讲解着什么。

执勤民警发现，车内安装
的是一套驾考模拟系统，并配
有导航等练车仪器。执勤民警
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辆“黑教
练车”。面对民警的问话，男子
低头承认自己私自将私家车
改装成教练车，并安装练车仪
器私自招学员的事实。

男子李某称，为了赚钱，
他花一万多元在自家车上安
装一套驾考练车设备，并通过
驾校教练联系想加练学车的

学员。男子交代他每小时收取
学员80元的练车费用，驾驶座
上的中年女子就是他刚收的
学员。

该女子称，自己平时工作
忙没时间集中练车，于是通过
教练在外面找了这辆车。执勤
民警当即将车辆查扣，告知李
某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执勤民警介绍，开源路附
近是科目三的一处练车场地，
周边有不少驾校。近期，他们
接到不少市民投诉，一些人为
牟取利益，将私家车改装成教
练车，私自收费招收学员。这
种行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黑教练”写保证书
再违规吊销驾照

“我保证拆除非法安装的
练车仪器，不再私自招收学员
练车……”23日上午10点，17
名“黑教练”来到高新区交警
大队。他们因违反《交通法》中
将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人驾驶被依法处罚1000
元，同时写下保证书，将改装
的教练车恢复原状，不再非法

招收驾考学员练车。
高新区交警大队特勤中

队指导员尹祥伟介绍，接到市
民投诉后，他们立即抽调警
力，对私家车私自招收学员收
费练车的行为进行了集中查
处。一个多月来，共查处了17
起非法练车行为。他们依法将

“黑教练车”查扣，并告知“黑
教练”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罚。

尹祥伟介绍，“黑教练车”
通常由私家车改装而来，车辆
和正规教练车不一样，没有练
车资质，更没有安全保障。由
于“黑教练”没有教练员资质，
练车过程中，一旦发生事故，
学员自身的合法权益无法得
到保障。

根据《交通法》相关规定，
将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的人驾驶，将面临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销
驾驶证。尹祥伟称，鉴于这批“黑
教练”初次被查处，只对他们处
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同时让他
们写下保证书。如果再次违规
招学员，除了被罚款，还将面临
被吊销驾驶证的处罚。

将私家车改装成教练
车，安装上模拟考试系统等
练车仪器，就敢私自招收驾
考学员。一个多月来，济宁
高新区交警大队相继查扣
了17辆“黑教练车”。按照规
定，“黑教练”将被罚1000
元。25日，他们集体写下保
证书，承诺今后不再非法招
收练车学员。

黑教练们正在写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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